《泗县综合减灾救灾“十四五”规划
（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应急管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灾害事故的重要职责，担负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使命。为科学谋划县“十四五”期间综合防灾减灾发展思路和重大举措，立足解决综合减灾救灾领域关键和难点问题，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市关于应急管理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推进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宿州市“十四五”应急管理体系及能力建设规划》《泗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制定本规划。
二、制定的意义及总体考虑
“十四五”时期，全县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仍然十分严峻。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下，自然灾害风险进一步加大。干旱、洪涝、低温、冰雪等灾害风险增加，自然灾害更具突发性、异常性和难以预见性。同时，农村防灾标准低，综合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还不足，公众防灾减灾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仍需提高，宣传教育长效机制需要进一步完善,社会力量参与防灾减灾作用发挥还不够，还缺乏规范的支持引导。本《规划》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指示精神，按照县委、县政府的决策部署，正确处理防灾减灾救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坚持常态减灾和非常态救灾相统一，努力实现从注重灾后救助向注重灾前预防转变，从应对单一灾种向综合减灾转变，从减少灾害损失向减轻灾害风险转变。落实责任、完善体系、整合资源、统筹力量，不断深化防灾减灾救灾体制机制改革，全面提升全社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三、修订过程
2023年3月15日，县应急局召开项目启动会，提出规划工作方案及编制大纲，开展项目调研、资料分析、研究“十四五”应急管理体系及能力建设规划的编制框架与核心指标体系。2023年3月28日，起草《泗县“十四五”综合防灾减灾规划（初稿）》。2023年4月10日-4月29日，向县减灾救灾委成员单位和社会公众公开征求意见。2023年6月1日，组织市专家审查，根据专家审查意见、宿州市发布的上位规划对规划指标和相关内容进行修订。同时注重从实际出发，切实提高规划的针对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四、规划框架和主要内容
[bookmark: _GoBack]《规划》分为4个章节。
第一章：形势分析。全面总结了我县“十三五”时期综合防灾减灾工作取得的成效，分析了我县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和短板以及面临的挑战。立足新发展阶段要求，系统地分析了“十四五”时期的发展机遇，为推进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工作基础。
第二章：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目标。指导思想方面，以推进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为主线，加强防灾减灾救灾等应急管理工作，全力防范化解各类自然灾害，全面提升城市韧性以及突发事件应对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为推动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基本原则方面，提出了六个方面的基本原则，强调了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发展思想，提高科技创新和社会共建共治共享的支撑力。规划目标方面，围绕到2025年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建成统一指挥、专常兼备、反应灵敏、上下联动的综合防灾减灾“十四五”应急管理指标体系，并衔接上位规划要求，共设置防灾减灾类、能力建设类等主要指标。
第三章：主要任务和重点工程。突出全面推进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建设要求，加强与国家、省、市级应急管理重大政策、重大改革和重大项目衔接，系统谋划了应急管理工作体系和能力建设任务。经公开向全县各部门、各单位广泛征求应急领域重点工程项目，以及衔接上位规划，共谋划了灾害防治能力提升、应急救援能力提升、应急物资保障能力提升、社会应急能力提升等五大重点工程建设。
第四章：保障措施。从强化部门协同、强化资金保障、强化考核评估、强化宣传监督四个方面提出保障措施，进一步强化规划实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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